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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3915.htm 考试就是考“点”，掌

握“三基”的要点即掌握了“网上之结” 显而易见，对于民

法中的各种概念及其法律特征一定掌握其要点。不但必须弄

懂，而且须背得滚瓜烂熟。所谓“考试就是考点，有点即有

分，没点就没分”，说得就是这个意思。这不仅是应知的基

本考试技巧，更重要的是，只打通过对各种法学基本概念的

掌握，对各种基本法律制度的了解，才可能使初学者把握对

基本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也只有掌握了民法的基本学习方法

，法学工作者也才可以更加主动地学习其他的有关内容。 当

然，理解是记忆的基础。概念和原理作为客观事物的本质在

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无不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感性

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形成的，因此，掌握了一个概念的逻

辑推理过程，把握了其各个法律特征，才算真正理解了这一

概念的精神实质。因此我们对民法教科书中一般阐述性的内

容，其关键在于理解和领会，而不必逐字逐句去死记硬背。 

同时，学习民法理论，除了完整准确地真正弄懂最基本的民

法概念和它们的法律特征外，还需要以研究各种不同的民事

法律制度为中心，在比较中系统地掌握民法学的基本内容。

在专门研究了各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以后，我们还应注意针对

某些制度中一些专门性的特殊规定，作更深的研究。 同时自

然要注意，我国民法中所规定的各项民事法律制度，其实它

们相互间都是具有内在的客观联系的。这种客观的逻辑联系

，就是民法在理论上近乎完美的系统结构，即所渭民法的理



论体系，如前所述，无须赘言。故民法的学习重点，一言以

蔽之，就是所谓“三基”：即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和基本理

论。可以说，这就是考生们在复习中需要掌握的民法的最重

点的学习内容。 最后还要注意，由于司法考试内容庞杂，特

别是与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特别多。因此考生在复习的过程

中，一定要注意，所谓经济法律关系，无非是横向的民事法

律关系，纵向的经济行政法律关系，以及少量的经济犯罪刑

事法律关系，所以，这一大部分内容，只要以民法为中心，

以行政法的基本制度为框架，即可以把握其基本规律。也正

因为如此，成文法才出现了民法这样一部调整平等民事主体

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也才有了行政法

这样的调整纵向法律关系的最基本的规则。 目前的司考中，

案例题不但是必不可少的题型，而且可以说已经占据了以前

历次考试的大部分内容，在民法考试中当然更不能例外。考

试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些只包含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案情

介绍。所以，就考试本身而言，答题者的任务简单而言，其

实只要一步步地分析出每个案例中的全部法律关系来，就算

达到了答题的基本要求。因为对具有法学基本知识的人而言

，只要他能弄清一个案例中所包含的那一层层的法律关系，

正确地认定了它们的法律性质，顺理成章也就能了解其最基

本的权利及义务了。 因此我认为，法条的具体规定只能是法

的精神的具体体现，任何人都不可能记住全部的各种具体规

定，进而任何考试也都不应当以考法条的具体规定为其最主

要的内容，起码在民法考试中是如此：我觉得结合复习具体

法律制度查找一下具体的规定即可以了，这样做可能对了解

法条的规定与掌握具体制度的要点都会有好处。 至于在复习



的过程中，尽管强调对基本概念必须熟记，但对基本制度和

基本理论还是应先理解其构成要件和理论要点的精神的；目

前我们的各种考试中，死记硬背总是难免的，但一般还是放

到考试前的最后两个月再去进行系统的反复背诵。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